估价委托书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：

现因 核定资产 的需要，特委托贵公司对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9号院3号楼1-4层部分商业用房  的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。
价值时点： 2017 年 12 月 13 日。

价值时点房屋装修情况：依据现场勘查日的现场调查结果

工作时限：自资料齐全且实地查勘完毕之日后起 --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为确保评估工作客观、公正，估价委托人承诺如下：

1.估价委托人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负责，并在评估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。

2.上述委估房地产未被查封，不涉及任何司法诉讼。

3.本报告仅在上述估价目的下正确、恰当使用。

4.如估价委托人从委托时间起算如超过半年内未领取评估报告或资料，评估机构可以自行销毁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所有资料。

估价委托人（盖章）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1

